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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年第2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 

會議紀錄 
 

一、時間：115年4月20日（星期一）下午2時 

二、地點：本部後棟1樓101會議室 

三、主席：葉召集人俊宏     紀錄：邱慈娟 

四、出（列）席單位及人員： 

洪執行秘書淑幸 洪淑幸 顧洋委員 顧洋 

温副執行秘書修慧 温修慧 方委員偉達 （請假） 

林委員心恬 （請假） 王委員玉純 （請假） 

葉委員繼開 葉繼開 陳委員曼麗 陳曼麗 

姜委員淑禮 姜淑禮 郭委員清河 郭清河 

陳委員律言 陳律言 王委員慧雯 （請假） 

賴委員信志 賴信志 羅委員時麒 羅時麒 

本部資源循環署 吳筱婷 

國家環境研究院 郭淳語 

綜合規劃司 李奇樺、梁淑婷、邱慈娟 

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執行團隊兼驗證機構） 

蔡人傑、林建宏、康昭瑋、 

陳君豪、吳秋樺、孫惠珠、 

李鍾山、盧俊瑋、謝月春 

財團法人台灣商品檢測驗證中心 

（驗證機構） 

劉尚昇、陳玉秋、陳韻晴、 

陳巧茹 

環資國際有限公司（綠色採購團隊） 陳映任、張琮琳 

鑫訓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黃智、蔡婉楹 

五、主席致詞：（略） 

六、確認115年第1次綠色消費暨環境保護產品審議會議紀錄：無修正，

確定。 

七、報告事項： 

報告案一：歷次審議會決定（決議）事項辦理情形（綜合規劃司）

決定：洽悉，第2案持續列管，餘同意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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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二：追蹤採樣執行研析報告與改善作法（財團法人環境與

發展基金會） 

（一）郭委員清河 

1.就技術面而言，本案由原二階段採樣調整為單一階段採

樣可減少變異因素，並已兼顧行政裁量原則（採人民有

利）。 

2.建議初測及留樣複測由同一家檢驗機構執行，以降低不

同實驗室間誤差造成判定之不確定性。 

3.建議於採樣程序中明確告知受檢廠商留樣機制及相關權

利義務；如廠商選擇不留樣，應簽署同意不留樣文件之

機制，以確保其已知悉，以免後續不合格判定時提出申

訴。 

（二）羅委員時麒 

1.依據綠建材標章抽驗實務經驗，建議採同批樣品一次抽

取兩件，並將兩件留樣於實驗室，先以第一件進行檢驗

並據以通知結果，如不合格且廠商提出疑義，再啟動第

二件樣品進行複驗。 

2.建議檢測制度應維持簡化且一致性原則，包括不由廠商

自行指定實驗室，並以合格實驗室執行檢測為原則；規

範第二次檢驗費用應由廠商負擔，以確保制度公平性，

並降低濫用申訴或挑選實驗室之情形。 

3.如對檢驗機構有疑問，可行文 TAF 查核。 

（三）陳委員曼麗 

1.改善作法可否考量申訴機制由不同的單位或委員審核。 

2.請補充說明114年以前是否已有類似複測或再審機制之實

務運作情形，並一併檢視整體改善措施之周延性。 

3.建議請廠商說明原料來源，如新料及再生料占比，也許

可能因使用再生料導致鉛超標。 

（四）顧洋委員 

1.建議一次抽取兩件樣品之方式辦理。 

2.原則上不同檢驗機構間之誤差應該不大，無論是否限制

單一實驗室，檢測結果應具一致性與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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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部國家環境研究院 

1.依 XRF 檢測實務經驗，鉛於低濃度區間（約10ppm 以下）

較難穩定檢出，10ppm~20ppm 可能出現間歇性檢出情形

且誤差較大，20ppm 以上雖可較常檢出但仍有數值波動；

一般於50ppm 以上時，檢測重複性與穩定性較佳、差異

較小。惟現行標準值約為2ppm，恐已低於 XRF 有效偵測

能力範圍，實務上可能難以準確。 

2.技術上可以協助確認數據。 

（六）葉委員繼開：合格檢測機構實驗室係由 TAF 認證，建議

如發現檢測機構檢測報告疑有異常，可將具體問題或相

關事證，移請 TAF 辦理進行實驗室查明。 

（七）綜合規劃司梁淑婷科長：現行環保標章產品追蹤查核係

由環境部編列預算進行後市場產品抽查，檢測費用係機

關支應。 

（八）綜合規劃司李奇樺簡任技正：作業流程會將再參考內政

部綠建材標章作法，予以檢討。 

（九）温副執行秘書修慧 

1.針對本次鉛含量超標，業者已說明原料、製程及相關使

用情形均無變動之下，但仍應再釐清原因。 

2.書面陳述係依行政程序法第102至106條規定，於作成行

政處分前給予當事人陳述意見之機會，請修正流程圖。 

（十）洪執行秘書淑幸 

建議主席同意授權本司於會後再與羅委員進一步確

認相關細節，待確認完成後，再向各位委員報告辦理情

形，並就圖表或內容不足之處，進行必要之補充與調整。 

（十一）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前年塑膠類管材1件不符合情形，而去年不符合比例略有

偏高。 

2.現行制度抽測不合格產品，將予以撤銷環保標章使用證

書，廠商於再次申請時，須提供分析不合格原因及改善

情形說明。 



4 

3.現行抽樣送驗上，原則送原申請者產品之檢測實驗室，

以確保檢測流程之一致性與可追溯性。 

4.實驗室都會進行空白測試確認 QA/QC，並且在出具不符

合性報告前都會進行三次重複測試，方出具檢測報告。 

（十二）葉召集人俊宏 

1.請執行團隊確認廠商原料是否涉及混用回收 PVC 等原料

或製程，以釐清可能影響之原因。 

2.請依委員意見，函請 TAF 協助查核環保標章產品抽查檢

測數據及檢驗機構實驗室相關報告，確認檢測結果之正

確性與程序合規性。 

3.採樣機制建議比照內政部綠建材標章作法，一次取樣採2

件樣品，其中1件送驗，另1件留存於實驗室，並於採樣

時完成簽封程序；如須複驗，應於樣品保存期限內辦理，

以確保樣品有效性。 

4.複驗費用建議參照內政部作法辦理，並於檢驗機構出具

正式報告前，完成相關數據確認程序，以確保檢測結果

之準確性與一致性。 

決定：請綜規司與執行單位依委員意見函請 TAF 協助查明實驗

室檢測報告之是否合規，並參考內政部修正追蹤採樣執

行作法。 

報告案三：國際合作推動現況（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一）陳委員曼麗 

建議蒐集我國與合作國家環保標章推動成果，如核發

情形（如通過率或市占率），比較各國制度嚴謹程度、推

動成效，並分析差異原因（如標準嚴寬、制度設計等）。 

（二）顧洋委員 

在 ISO 制度中，日本 Eco Mark 類似第二類環境標章

（自我宣告），與我國第一類標章（需第三方驗證）本質

差異甚大，在推動合作及互認上亟具挑戰性。建議未來

推動國際合作時，應優先釐清各國標章制度屬性與用途

（如是否可用於綠色採購），避免僅因合作關係而忽略制

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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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賴委員信志 

1.各國標章制度之推動主體不同（如日本轉為民間主導、

泰國由工業部推動），建議評估未來合作模式（政府對政

府或民間對民間）之適切性，以利制度銜接與實務運作。 

2.針對泰國積極推動工廠查驗申請之現象，建議進一步釐

清其政策目的與推動動機。 

（四）陳委員律言 

為推動國際合作須檢討修正現行申請審查作業規範，

惟不同合作對象之制度差異大，建議評估是否就不同適

用範圍或分點方式，予以訂定適用範圍及修正內容，或

需進一步投入資源，進行整體制度盤點與細部規劃。 

（五）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各國環保標章制度之嚴謹程度及通過率差異，將進一步

蒐集並研析更精確之數據資料。 

2.日本制度非完全採自我宣告，部分項目（如能源效率）

仍要求提供檢測數據，後續於推動國際合作時，將審慎

考量各國制度特性及差異。 

3.依過往經驗，泰國於國際場合積極展現其合作成果，推

測其合作動機主要為提升泰國國際影響力及制度可信度。 

4.過去泰國標章組織主要協助執行當地工廠查核，查核內

容依我方現場查核指引辦理；檢測部分則由雙方認可之

當地實驗室執行或送回國內合格實驗室檢測。 

5.目前推動臺日合作上，優先對於雙方規格標準一致部分，

研議採相互承認方式辦理；而對於存在差異之項目，建

議由我方依既有較嚴謹之查驗機制辦理，目前已初步盤

點雙方規格標準共通與差異項目，後續將持續與日方溝

通協調查驗方式，以利形成共識並推動協議簽署。 

決定：洽悉；請把握時機加速推動臺日雙方進一步合作。 

八、討論事項： 

討論案一：新增「環保獎盃獎牌」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財團

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一）顧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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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議非指定部件納入考量，而設計理念過於含糊，且屬

主觀判斷，建議以材質使用量及比例作為同一產品認定

之依據。 

2.建議分級區分可以用其他詞語取代金級或銀級，避免金

級的銅牌或銅級的金牌。 

（二）郭委員清河 

草案管制指定部件目的是為了減輕業者負擔，而非

指定部件的有害物質管控可藉由切結書取代，也是一種

行政處理方式。 

（三）陳委員曼麗 

在循環產品及循環服務推動作業要點（草案）可否

加入「政府優先採購」字樣。 

（四）陳委員律言 

1.簡報第10頁金屬類產品似無環保標章相關產品，是否有

相關金屬可溯源資訊，俾利有志於此之廠商得以參酌。 

2.爾後拓展環保標章獎盃獎牌，可考量從原物料來源廠商

營造更佳之供應鏈關係。 

（五）姜委員淑禮 

非指定部件材質可能有高風險疑慮，建議非指定部

件也需要考量有害物質管控。 

（六）賴委員信志 

1.需留意實務上，若使用環保材質質感可能影響得獎者對

價值感之認同。 

2.制度規劃上，建議除以使用30%回收料為起點外，應同步

研擬中長期提升路徑，並評估未來可達成之推廣規模。 

（七）葉委員繼開 

本草案原則同意。 

（八）洪執行秘書淑幸 

1.115年機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方法中，已將循環產品納入

綠色採購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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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環保獎盃獎牌之推動，期望以政府機關為起點，提升環

保標章曝光與示範效果，進而帶動市場對環保標章之認

知與普及。 

3.雖目前有意願申請業者數量仍有限，後續將規劃推動進

程與設定 KPI，逐步擴大參與規模。 

（九）財團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1.非指定部件考量獎盃獎牌多有外購部件，檢測與資料取

得負擔較高，同意委員之建議，採切結書方式取代非指

定部件要求。 

2.無論何種材質需要尋找回收料，可透過「資源再利用管

理系統」中「再利用機構」找尋回收料廠商，也在訪視

業者時一併提供相關資訊供參考。 

3.本草案設計理念之認定，係以產品造型、構造配置及視

覺呈現三項基準，由業者提出後再評估產品間是否具明

顯差異來做相同產品判斷，並非完全主觀。 

（十）葉召集人俊宏 

1.設計理念過於主觀，請改以指定部件材質作為判定基準，

以提升客觀性並降低檢驗成本。 

2.分級制度請評估採三級制，如依指定部件重量占比分為

70%、50%及30%。 

3. 考量獎盃獎牌既有金、銀、銅象徵意涵，建議分級名稱

避免沿用金銀銅，另行設計命名方式，以避免混淆。 

決議：本草案原則同意審議通過，並授權綜規司進行相關細節

及文字用語調整，後續依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公告事宜。 

討論案二：檢討修正「卜特蘭水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及廢

止「水硬性混合水泥」環保標章規格標準草案（財團

法人環境與發展基金會） 

（一）葉委員繼開：洽詢過水泥公會對此次修正沒有意見。 

（二）顧委員洋：卜特蘭卜作嵐水泥(IP)在CNS規範中熟料與其

他替代熟料、添加劑等加總後非100%，請再確認數據。 

（三）郭委員清河：根據會議資料所示亞洲水泥評估後無法符

合，目前亞洲水泥是否為環保標章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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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委員曼麗：本案使用回收料涉及煉鋼副產物如高爐碴、

轉爐石及爐石底渣，係為環保團體長期高度關注，建議

評估辦理環保團體協調說明會或採行適當溝通機制，讓

相關利害關係人得以事前表達意見，以降低後續爭議。 

（五）洪執行秘書淑幸：本案原採二級分級制度，現調整為採

較為積極之規格標準，整體要求已相對加嚴。 

（六）葉召集人俊宏：先行辦理環保團體公聽會，以進一步蒐

集意見，如公聽會後未有重大或實質性修正意見，則將

依本次會議修正內容辦理公告作業。惟如仍有不同或具

體爭議意見，則需再行召開相關會議進一步研商。 

決議：本修正草案原則同意審議通過，請綜規司依本修正草案內

容與環保團體進行溝通，如無重大或實質修正意見，則依

法制作業程序辦理公告事宜；反之，則重提審議會討論。    

九、臨時動議：無。 

十、散會：下午4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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